附件3

聊城大学2026年“校园杯”学生排球赛

“体育道德风尚奖”评选办法

为弘扬奥林匹克精神与排球运动团队协作风尚，强化公平竞赛、文明观赛、尊重裁判的赛场秩序，展现我校学子良好体育道德与精神风貌，组委会特制定本评选办法，面向各参赛学院开展“体育道德风尚奖”评选。

一、评选标准（总分100分）

（一）队伍参赛与纪律表现（30分）

1.运动员严格遵守竞赛规程与裁判判罚，尊重对手、尊重裁判、尊重观众，无顶撞、质疑、辱骂等行为。（10分）

2.秉持公平竞赛原则，无冒名顶替、弄虚作假、消极比赛、操纵比分等违规行为，赛风端正、拼搏进取。（10分）

3.按时到场参赛，无无故迟到、早退、弃权、罢赛、拖延比赛等情况，队伍管理规范有序。（10分）

（二）入场与赛场风貌（20分）

1.队伍着装统一整洁、号码规范，队长标识清晰，整体精神面貌昂扬饱满。（10分）

2.赛前赛后主动致意、礼仪到位，赛场言行文明，展现团队素养与学院形象。（10分）

（三）观众组织与观赛秩序（30分）

1.按要求组织不少于25人观赛，准时有序入场、退场，无缺席、散乱情况。（10分）

2.观赛文明得体，不喝倒彩、不起哄、不辱骂裁判与对手，不随意进入比赛场地，服从现场管理。（10分）

3.积极为双方运动员加油助威，现场氛围积极健康，无扰乱赛场秩序行为。（10分）

（四）赛场服务与卫生宣传（20分）

1.赛后及时清理本队区域垃圾，保持场地整洁，爱护公共设施与器材。（10分）

2.宣传无违规条幅、广告及不当展示，服从赛场统一管理。（10分）

二、“一票否决”事项

出现以下任一情况，直接取消评选资格：

（一）违反运动员参赛资格有关规定，在运动员资格上弄虚作假的；

（二）违背体育精神和道德，进行虚假比赛或操纵比赛的；

（三）参赛队员、教练员不服从裁判员判罚，指责、谩骂、攻击裁判员，干扰裁判员正常执裁的；

（四）故意拖延比赛时间，闹赛、罢赛、无故弃权、拒绝参加颁奖仪式，扰乱赛场秩序，或不尊重观众，对观众有不礼貌言行的；

（五）观赛人员不尊重赛场纪律，辱骂裁判员、辱骂对手、打架斗殴、故意伤人，发表涉及地域或民族歧视言论的；发表不实或虚假言论，误导媒体和公众，或诱导、组织观众滋事闹事、干扰比赛的、喝倒彩的；

（六）其他恶意扰乱比赛秩序,影响后续比赛的行为。

三、评选方式

“体育道德风尚奖”评选采用量化计分方式进行，具体由赛事评分团和裁判组综合评定，其评分各占50％。赛事评分团由各学院团委指派一名评分员组成，打分采取去掉一个最高分、去掉一个最低分，取平均值为赛事评分团最终得分。

四、奖励方式

授予获奖代表队奖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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